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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基準法第 36條「例假彈性調整｣ 

報業、雜誌期刊出版業勞工諮詢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07年 3月 9日(星期五)上午 10時整(報業、雜誌業) 

      107年 3月 14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2時 30分(雜誌業) 

二、地點：本部 14樓人文及出版司會議室 

三、主席：本部人文及出版司朱司長瑞皓 

四、出席人員：略 

五、列席人員：略 

六、討論意見： 

3月 9日報業(含部份雜誌期刊出版業) 

主席說明：略 

※國語日報社工會理事長王福鈞： 

1. 彈性調整例假有必要性，只要勞資達成協議及可，建議勞動局對媒

體例假及工時應放寬，否則很難排班。 

2. 凡事應以人權為首要考量。 

 

※中國時報文化事業公司勞工代表： 

本報勞工無所謂支持或反對，只針對實務需求，出國任務有時 7-10天，

採訪到一半換人接手，接手者難以掌握前情，在 2周內彈性例假，可以

接受。 

 

※蘋果日報工會理事長陳嘉恩、秘書長唐鎮宇： 

1. 本工會立場反對 7 休 1 鬆綁。人力如有不足，報社應補足，即使如

奧運之大型國際賽事，仍可替換人手。 

2. 一些高風險任務，超過 6 天，已失去注意力，所以在國外也應該可

以調度人力。 

3. 在勞資協商時，工會壓力大，勞工無說話權力，文化部如果不查就

送勞動部指定，勞工將更無保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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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理事長鄭一平、常務理事葉瑜娟： 

1. 全產會的態度是反對鬆綁 7休 1政策。 

2. 一例一休實施以來，至今平面媒體也沒增加人力，現為總統出訪等

特例而鬆綁，有違比例原則。 

3. 勞基法之適用如同一套西裝，無法讓每個人都合身，應該扶助產業

成立工會、壯大工會，使工會與資方能對等談判。 

4. 在國外第 7 天加班發給加班費，或在當地休假等情況，其實資方都

可以處理，現況是雙周例假可以變形調整(指依勞動部 105年令釋)。 

 

※聯合報工會理事長徐國淦： 

1. 希望本會議只討論出國採訪情況，而且只能就出國採訪作准駁，不

能讓指定的行業人人適用。 

2. 依經驗，總統出訪、奧運採訪等情形，加派人力可行嗎？第 2 套人

馬的調派，在實際運作下資方通常有成本因素考量。 

3. 出國期間的定義應清楚，時間的計算應從登機到下機這段時間為出

差時間。 

4. 記者採訪與發稿涉及自己名聲，採訪的該段時間通常希望自己全程

掌控，不要由他人接手。 

 

※自由時報工會理事長郭家安： 

1. 記者出國採訪的機率其實非常低，討論這件事很浪費時間。 

2. 資方願意投資聘請小編抄新聞，卻不願意投資在記者出國採訪這件

事上。 

 

※雜誌期刊業勞工代表： 

本公司主要產品是旅遊雜誌，記者或編輯經常須出國採訪且超過 6天，

我們的立場是希望法令鬆綁，可以調整例假。 

※勞動部李思慧科員： 

1. 勞基法所定可調整例假之特殊情形，於出國採訪時僅限於出國那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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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，其他時間不算。 

2. 文化部將勞資意見送勞動部後，勞動部還要再審議決定是否指定，

如獲委員同意指定，並經預告、公告程序完成後為指定行業，實務

執行時仍須經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，並經個別勞工同意。 

 

※報業(含部份雜誌期刊出版業)結論： 

同意開放 5：國語日報工會、聯合報工會、中央社工會、中國時報勞工

代表、城邦雜誌業勞工代表 

不同意開放 3：全國傳播媒體產業工會、蘋果日報工會、自由時報工會 

 

3月 14日雜誌期刊出版業 

※天下雜誌群勞工代表： 

1. 本公司經常有國外採訪需求，如果是隨團採訪(例如隨總統出訪)，

派 2 組人有困難，如果是公司自行安排行程，因為成本高，通常都

會希望盡早返國，不會拖延。 

2. 媒體從業人員通常有企圖心，出國採訪是表現的機會，遇假日記者

會自己調整。 

3. 開放例假調整後，決定決在勞工，而非雇主，所以希望有彈性空間。 

 

※遠見雜誌群勞工代表： 

1. 原本依勞動部 105 年解釋令，勞資協商後由勞工簽同意書即可，限

解釋令廢止，超過 6天的海外任務已無法執行。 

2. 如果記者必須在國外休假，休假當天的食宿費用誰付？記者其實都

希望早去早回，回來盡快把任務完成，超過 6天的情形只是偶爾。 

 

※鏡週刊勞工代表： 

1. 出國採訪成本高，通常時間都會低於 7 天，總統出訪及奧運等國際

重大賽事只是少數，且總統出訪偶有不公開行程，當天即可休假。 

2. 如遇前開特殊情況，再特殊處理即可，無須放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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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在國外，假日約訪不容易，無須放寬。 

4. 無工會之媒體，勞工(記者)壓力大，無保護傘，權力不對等，即使

召開勞資會議，勞工亦無力反對。 

 

※墨刻出版旅人誌勞工委員： 

1. 本公司出差採訪是常事，每個月都在發生，尤其攝影師，有時必須

連續配合不同主題採訪，短則 2周，長則 1個月。 

 

※今周刊勞工代表： 

1. 7 休 1 早成國際慣例，何必動母法放寬規定？而國際上傳播媒體的

休假慣例又為何？ 

 

※壹傳媒工會理事長黃威勝： 

1. 國外出差誠屬特殊中的特殊，國外採訪 7 休 1 問題，可透過內部規

則勞資討論協商後解決。國外出差必須在當地休假時，休假之食宿

仍應由資方負擔。 

2. 經徵詢會員意見結果認為，有彈性是好的，但只能針對海外執行任

務放寬。 

3. 工會的態度是，事情圓滿做好最重要，如果資方願意為勞方想，勞

方也願意為資方多做。 

 

※周刊王勞工代表： 

本社出國採訪機會不多，即使出國也通常不超過 7 天，所以不會有此

問題。 

 

※商業周刊勞工委員(書面意見)： 

1. 《商業周刊》封面故事經常需要花費較長時間製作，其中若安排出

國採訪，往往可能超過 6 日。當重要採訪對象剛好只有第 7 個工作

日才有空受訪時，怎可能期待記者為了 7 休 1 而放棄採訪？又怎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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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待記者在投入整套議題之後，卻要切斷自己的工作、把重要採訪

交接給其他記者？因此，以雜誌記者工作性質而言，由政府硬性規

定工作日限，有時反而對勞工帶來妨礙。 

2. 目前，在法規容許下(指勞動部 105 年令釋)，出國採訪並不受連續

工作不得逾 6 日之限，商周記者在回國後也都能補休。關於這項彈

性，希望此次勞基法修正後能維持。 

3. 若放寬對象為「行業」，亦有疑慮。例如雜誌期刊出版業，前述之情

形，僅為記者(含文字、攝影)之工作實況，並不代表同企業內之其

他職務勞工，也需要放寬彈性，其反而需要法規限令連續加班之保

障。因此，勞基法之執行，應考量同一「行業」之不同「職務」差

異，才能真正保障勞工。 

 

※雜誌期刊出版業結論： 

同意開放 6：壹傳媒、天下雜誌群、遠見雜誌群、墨刻出版旅人誌、周

業周刊、周刊王 

不同意開放 2：鏡週刊、今周刊 


